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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龙鑫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鑫智能”、“发行人”或

“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北

交所”）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 2026 年 2 月 11 日经北京证

券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于 2026 年 3 月 16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2026〕479 号）。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或“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本次发行拟

采用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和网上向开通北交所交易权

限的合格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北京证券交易所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

注册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210 号〕）（以下简称“《发行注册办法》”）

、北交所颁布的《北京证券交易所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细则》（北证公告〔2025

〕8号）（以下简称“《管理细则》”）、《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向不特定合格

投资者公开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北证公告〔2023〕55号）（以下简称“

《实施细则》”）、《北京证券交易所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业务办理指南第2号-发行与上市》（北证公告〔2024〕16号）、中国证券业协会

颁布的《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业务规则》（中证协发〔2023〕18号）等相关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现出具如下专项核查报告： 

一、战略配售方案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配售资格核查 

（一）战略配售方案 

1、战略配售数量 

本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 22,460,003 股，发行后总股本为 89,840,012 股，本次

发行数量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25.00%。本次发行不安排超额配售选择权。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2,246,000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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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战略配售对象的选取标准 

本次发行中，战略投资者选择标准的制定，充分考虑了投资者资质以及与发

行人战略合作关系等因素，主要标准包括： 

（1）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应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

实力； 

（2）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并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其承诺认购

的发行人股票； 

（3）经发行人董事会审议通过，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通过专项资

产管理计划参与战略配售； 

（4）最终战略投资者不超过 20 名。 

结合《管理细则》《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选取中信建投基金-共赢 83 号

员工参与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贝特瑞新材料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湖南中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东来涂料技术（上海）股份有限

公司共 5 名投资者作为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均符合以上选取标准。 

3、战略投资者的参与规模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投资者承诺认购股数及限售期安排如下： 

序号 战略配售对象名称 
拟认购股数

（股） 

拟认购金额

（元） 

获配股票

限售期限 

1 
中信建投基金-共赢 83 号员工参与战

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236,466 22,046,188.78 12 个月 

2 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 336,511 5,999,991.13 12 个月 

3 贝特瑞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80,426 4,999,995.58 6 个月 

4 湖南中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24,341 4,000,000.03 6 个月 

5 东来涂料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168,256 3,000,004.48 6 个月 

合计 2,246,000 40,046,180.00 -- 

注：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北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2,246,000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0%。

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及战略配售数量符合《管理细则》第三十二条“公开发行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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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数量不足5,000万股的，战略投资者不得超过20名，获得配售的股票总量不得

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30%”的规定。 

4、配售条件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已与发行人签署《常州市龙鑫智能装备股份有限

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战略投资者

配售协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协议》”）并出具了相关承诺函，不参与本

次发行网上发行，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未参与战略配售的公募基金、社

保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等除外，并承诺按照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其承诺认购的股票数量。 

5、限售期限 

中信建投基金-共赢 83 号员工参与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中信建投投

资有限公司本次获得配售股票的限售期限为 12 个月，贝特瑞新材料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东来涂料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和湖南中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本次

获得配售股票的限售期限为 6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的股票在北交所上市之日

起计算。 

（二）战略配售方案、战略投资者选取标准和配售资格核查意见 

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及战略配售数量符合《管理细则》中“公开发行股票数

量不足 5,000 万股的，战略投资者不得超过 20 名，获得配售的股票总量不得超

过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30%”规定。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目前均合法存续，符合发行人选取战略投资者

的标准，同时亦符合《管理细则》第二章第五节“战略配售”及其他相关法律法

规等相关规定，具有参与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战略配售的资格。 

二、本次战略配售投资者的具体情况 

（一）中信建投基金-共赢 83号员工参与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

简称“共赢 83 号资管计划”） 

1、基本情况 

根据《中信建投基金-共赢 83号员工参与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



4 

理合同》、资产管理计划备案证明等资料，并经查询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网

站（https://www.amac.org.cn/），基本信息如下： 

产品名称 中信建投基金-共赢 83 号员工参与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编码 SBUC39 

管理人名称 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名称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备案日期 2026 年 4 月 3 日 

成立日期 2026 年 3 月 30 日 

到期日 2036 年 3 月 29 日 

投资类型 权益类 

2、实际支配主体 

根据《中信建投基金-共赢 83号员工参与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

理合同》，共赢 83 号资管计划的管理人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按照资产管

理合同约定独立管理和运用集合计划财产，以管理人的名义代表资产管理计划行

使投资过程中产生的权属登记等权利，并按照有关规定和资产管理合同约定行使

因资产管理计划财产投资所产生的权利。 

因此，共赢 83 号资管计划的管理人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为该资管计

划的实际支配主体。 

3、董事会审议情况及人员构成 

本次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通过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战略配售

事宜，已经发行人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通过；共赢 83号资管计划份额持有人员、任职、类别、认缴金额情况如下： 

序号 持有人姓名 任职 类别 认购金额（元） 

1 莫铭伟 董事、总经理 关键管理人员  6,500,000.00  

2 陈军 副总经理 关键管理人员  1,000,000.00  

3 黄秀芬 财务总监 关键管理人员  2,400,000.00  

4 范晓伟 董事会秘书 关键管理人员  1,000,000.00  

5 莫龙兴 董事长 核心员工  4,346,18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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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持有人姓名 任职 类别 认购金额（元） 

6 刘波 龙鑫干燥采购经理 核心员工  1,800,000.00  

7 吴晓涛 营销经理 核心员工  2,000,000.00  

8 陆柯叶 研发中心技术人员 核心员工  2,000,000.00  

9 项超 龙鑫干燥生产经理 核心员工  1,000,000.00  

- 合计  -  22,046,188.78  

上述人员中，董事长莫龙兴与董事、总经理莫铭伟系父子关系，且二人均为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之一；共赢 83 号资管计划的其他份额持有人与发行人实际控

制人无亲属关系、其他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4、战略配售资格 

经核查，共赢 83 号资管计划的参与人员均为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或核心员

工，除莫龙兴因退休返聘与发行人签订退休人员聘用合同外，其他参与人员均与

发行人或其控股子公司签署劳动合同，建立了劳动关系。上述资管计划系为本次

战略配售之目的设立，发行人董事会已审议通过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

通过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本次战略配售且资管计划已按照适用法律法规的要

求完成备案程序，符合《管理细则》第三十五条规定，具备本次战略配售资格。 

5、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关联关系 

经核查，共赢 83 号资管计划的管理人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系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的全资子公司，该资管计划的委托人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或

核心员工；除前述情形外，该资管计划与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之间不

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6、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共赢 83 号资管计划份额持有人提供的劳动合同、出资前 3 个月的银行

流水、承诺函、收入证明等资料，以及资管计划管理人出具的承诺函，共赢 83

号资管计划用于缴纳本次战略配售的资金均来源于各份额持有人的自有资金，且

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各投资者不存在使用贷款、发行债券等募集的非自有资

金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

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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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锁定期 

共赢 83号资管计划本次获配的锁定期为 12个月，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

北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二）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投资”） 

1、基本情况 

通过公开途径查询以及通过书面核查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提供的营业执

照、公司章程等文件，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110111MA0193JP0G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李旭东 

注册资本 610,0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7 年 11 月 27 日 

住所 北京市房山区长沟镇金元大街 1 号北京基金小镇大厦 C座 109 

营业期限自 2017 年 11 月 27 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股权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中介除外）；项目投资。（“1、

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

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

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

承诺最低收益”；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

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100.00%） 

根据中信建投投资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并经核查，中信建投投

资系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营业期限届满、股

东决定解散、因合并或分立而解散、因违反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被依法吊

销营业执照、被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宣告破产等根据国

家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等文件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 

中信建投投资出资资金均系自有资金，不存在以非公开方式向投资者募集资

金设立的情形，不存在资产由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情形，亦未担任任何私募基金管

理人。因此，中信建投投资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

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规定的私募投资基

金或私募基金管理人，无需按照相关规定履行登记备案程序。 

2、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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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专项核查报告出具日，中信建投投资的股权结构为： 

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01066.SH 、06066.HK）

100%

 

经核查，中信建投投资系中信建投证券全资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持有中信

建投投资 100%的股权，中信建投证券实际控制中信建投投资。 

3、战略配售资格 

经核查，中信建投投资为依法设立并合法存续的法律主体，具有较强的资金

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符合发行人选取战略投资者的标准，同时符合

《管理细则》第三十三条关于对战略投资者选取标准的相关规定。 

4、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关联关系 

经核查，中信建投投资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的全资子公司，

除此关系外，中信建投投资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中信建投投资出具的承诺函并经核查，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

来源为自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不存在接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者委

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根据中信建投投资提供的相关资产证明

文件，其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的认购金额。 

6、锁定期 

中信建投投资本次获配的锁定期为 12 个月，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北交

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三）贝特瑞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贝特瑞”） 

1、基本情况 

根据贝特瑞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并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贝特瑞的基本信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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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贝特瑞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所 
深圳市光明区凤凰街道东坑社区光源四路 8 号贝特瑞新材料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3001 

法定代表人 贺雪琴 

注册资本 113,819.0398 万元 

成立日期 2000 年 8 月 7 日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经营进出口业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经营项目是：生

产经营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和负极材料；普通货运；物业管理。（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

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根据贝特瑞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并经核查，贝特瑞系在中国境

内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营业期限届满、股东决定解散、

因合并或分立而解散、因违反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

被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宣告破产等根据国家法律、行政

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等文件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 

贝特瑞出资资金均系自有资金，不存在以非公开方式向投资者募集资金设立

的情形，不存在资产由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情形，亦未担任任何私募基金管理人。

因此，贝特瑞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

理暂行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基金

管理人，无需按照相关规定履行登记备案程序。 

2、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经核查，中国宝安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持有贝特瑞 42.15%股权，为贝特瑞的

控股股东。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宝安”）直接持有贝特

瑞 23.45%股权，并拥有中国宝安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100%权益，因此中国宝安直

接和间接控制贝特瑞的股份，占贝特瑞总股本 65.60%。中国宝安作为上市公司，

股权结构较为分散，其认定为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因此，贝特瑞无实

际控制人。 

3、战略配售资格 

贝特瑞系在北交所上市的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正极材料及先进新材料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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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创新与产业化应用领域领军企业，构建天然石墨负极、人造石墨负极、硅基负

极、三元正极等产品矩阵，为全球头部电池厂商提供专业化和高性能材料解决方

案。截至 2026年 3月 31日，贝特瑞总资产达到 373.85亿元；净资产达到 156.33

亿元。 

贝特瑞石墨负极材料、硅碳负极材料、三元正极材料等产品的生产流程中需

使用公司的研磨设备、干燥设备、搅拌分散釜罐等智能微纳米材料生产设备。近

5年来，公司与贝特瑞已签署合同额约 7,000万元。 

根据发行人与贝特瑞签署的《战略合作备忘录》，贝特瑞与发行人的战略合

作主要内容如下： 

“1、供应链深化合作：双方进一步巩固并深化核心供应链合作关系，龙鑫

智能作为贝特瑞长期稳定的核心供应商，将优先保障贝特瑞生产经营及战略发展

所需核心设备的稳定供应；贝特瑞将优先考虑向龙鑫智能采购符合自身质量标准

与技术要求的相关设备，助力贝特瑞优化产能布局、扩大生产规模、提升市场份

额，实现双方供应链双向赋能、协同发展、互利共赢。 

2、技术合作：双方共同开展设备技术攻关升级，龙鑫智能负责提供技术支

持与培训。 

3、鉴于前述不同方面的合作，贝特瑞承诺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选择与龙鑫

智能合作，不断提升与龙鑫智能的合作范围、交易金额，支持龙鑫智能持续高质

量发展。” 

因此，贝特瑞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符合发行人选

取战略投资者的标准，同时符合《管理细则》第三十三条关于对战略投资者选取

标准的相关规定。 

4、与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关联关系 

经核查，贝特瑞与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贝特瑞出具的承诺，贝特瑞参与本次战略配售所用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不存在接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者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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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根据贝特瑞提供的相关资产证明文件，贝特瑞的流动资金

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的认购金额。 

6、锁定期 

贝特瑞本次获配的锁定期为 6个月，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北交所上市之

日起开始计算。 

（四）东来涂料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来技术”） 

1、基本情况 

根据东来技术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并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

公示系统，东来技术的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东来涂料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 上海市嘉定工业区新和路 1221 号 

法定代表人 朱忠敏 

注册资本 12,047.88 万元 

成立日期 2005 年 4 月 20 日 

经营范围 

从事涂料技术、计算机技术、化工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涂料的生产，金属材料、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

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汽车零部件、

涂料检测设备、汽车美容产品、汽车饰品、机电设备、建材、五金产品的

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根据东来技术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并经核查，东来技术系在中

国境内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营业期限届满、股东决定解

散、因合并或分立而解散、因违反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被依法吊销营业执

照、被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宣告破产等根据国家法律、

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等文件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 

东来技术出资资金均系自有资金，不存在以非公开方式向投资者募集资金设

立的情形，不存在资产由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情形，亦未担任任何私募基金管理人。

因此，东来技术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

管理暂行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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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理人，无需按照相关规定履行登记备案程序。 

2、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经核查，上海东来科技有限公司持有东来技术 44.28%的股权，为东来技术

的控股股东。朱忠敏直接持有东来技术 17.20%股份，并与朱轶颖合计持有上海

东来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及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悦顺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100%财产份额，故二人合计控制东来技术 65.22%股权，为东来技术的实

际控制人。 

3、战略配售资格 

东来技术系在科创板上市的高性能涂料领域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主要产品包括汽车售后修补涂料、新车内外饰件及车身涂料、3C 消费电子

领域涂料，汽车售后修补涂料及新车内外饰件涂料已与宝马汽车、比亚迪、华为

问界等大多数汽车主机厂开展合作。截至 2026年 3月 31日，东来技术总资产达

到 17.22亿元；净资产达到 10.33亿元。 

东来技术的涂料生产流程中需使用公司的研磨设备、釜罐等智能微纳米材料

生产设备。近 5年来，公司与东来技术已签署合同额约 2,000万元。 

根据发行人与东来技术签署的《战略合作备忘录》，东来技术与发行人的战

略合作主要内容如下： 

“1、供应链深化合作：双方进一步巩固并深化核心供应链合作关系，龙鑫

智能作为东来技术长期稳定的核心供应商，将优先保障东来技术生产经营及战略

发展所需核心设备的稳定供应；东来技术将优先考虑向龙鑫智能采购符合自身质

量标准与技术要求的相关设备，助力东来技术优化产能布局、扩大生产规模、提

升市场份额，实现双方供应链双向赋能、协同发展、互利共赢。 

2、技术合作：双方共同开展设备技术攻关升级，龙鑫智能负责提供技术支

持与培训。双方可以根据具体合作需要，持续迭代创新自动化生产线在汽车涂料

业务的具体应用场景，共同探讨产成品品质提升的具体解决方案，稳固东来技术

汽车涂料产品的领先优势，构筑双方的技术核心竞争力。双方在购销、技术研发

方面的深度协同，有利于提升双方产品性能优势的同时，在市场规模和技术引领

方面，持续提升竞争优势和龙头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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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产业链合作：本次合作有助于双方进一步深化产业链合作及协同，加快

产业布局及整合，进一步提升东来技术汽车涂料业务、龙鑫智能研磨设备业务的

综合竞争力、进一步提升双方在产业链的竞争优势；双方可以根据具体合作需要

进一步扩大合作领域，进一步发挥双方核心业务的产业优势，提升公司内在价值，

提高双方的整体盈利水平，实现互利共赢的战略目标。” 

因此，东来技术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符合发行人

选取战略投资者的标准，同时符合《管理细则》第三十三条关于对战略投资者选

取标准的相关规定。 

4、与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关联关系 

根据东来技术出具的承诺，东来技术与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东来技术出具的承诺，东来技术参与本次战略配售所用资金来源为自有

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不存在接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者委托其他投资

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根据东来技术提供的相关资产证明文件，东来技术

的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的认购金额。 

6、锁定期 

东来技术本次获配的锁定期为 6个月，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北交所上市

之日起开始计算。 

（五）湖南中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伟集团”） 

1、基本情况 

根据中伟集团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并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

公示系统，中伟集团的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湖南中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 长沙市宁乡经济技术开发区创业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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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 邓伟明 

注册资本 86,8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04 年 8 月 10 日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信

息技术咨询服务；锻件及粉末冶金制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五金产品批

发；建筑材料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金属矿石销售；租赁服务（不

含许可类租赁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 

根据中伟集团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并经核查，中伟集团系在中

国境内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营业期限届满、股东决定解

散、因合并或分立而解散、因违反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被依法吊销营业执

照、被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宣告破产等根据国家法律、

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等文件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 

中伟集团出资资金均系自有资金，不存在以非公开方式向投资者募集资金设

立的情形，不存在资产由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情形，亦未担任任何私募基金管理人。

因此，中伟集团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

管理暂行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基

金管理人，无需按照相关规定履行登记备案程序。 

2、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根据中伟集团确认并经核查，截至本专项核查报告出具日，中伟集团的股权

结构为： 

湖南中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邓伟明 吴小歌

65% 35%

 

经核查，邓伟明直接持有中伟集团 65%股权，并担任执行董事，为中伟集团

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3、战略配售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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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伟集团系全球领先的新材料科学公司，已构建起“资源开发-材料智造-全

球循环”的产业生态，中伟集团自主研发的镍系、钴系核心材料连续五年领跑全

球市场，磷系、钠系材料跻身行业第一阵营，银基、铂族等稀贵金属材料已形成

行业领先产业规模。中伟集团已在亚、非、欧建设并布局 10 大智造基地，形成

覆盖全球的千亿级新材料产业集群。中伟集团旗下中伟新材（300919.SZ）为创

业板上市公司。截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中伟集团总资产达到 935.10 亿元；净

资产达到 397.85亿元。 

中伟集团的三元电池材料、磷酸铁锂及其前驱体、钠电池材料生产流程中需

使用公司的研磨设备、喷雾干燥设备、釜罐等智能微纳米材料生产设备。近 5

年来，公司与中伟集团已签署合同额约 5,000万元。 

根据发行人与中伟集团签署的《战略合作备忘录》，中伟集团与发行人的战

略合作主要内容如下： 

“1、供应链深化合作：双方进一步巩固并深化核心供应链合作关系，龙鑫

智能作为中伟集团长期稳定的核心供应商，将优先保障中伟集团生产经营及战略

发展所需核心设备的稳定供应；中伟集团将优先考虑向龙鑫智能采购符合自身质

量标准与技术要求的相关设备，助力中伟集团优化产能布局、扩大生产规模、提

升市场份额，实现双方供应链双向赋能、协同发展、互利共赢。 

2、技术合作：双方共同开展设备技术攻关升级，龙鑫智能负责提供技术支

持与培训。” 

因此，中伟集团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符合发行人

选取战略投资者的标准，同时符合《管理细则》第三十三条关于对战略投资者选

取标准的相关规定。 

4、与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关联关系 

根据中伟集团出具的承诺，中伟集团与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中伟集团出具的承诺，中伟集团参与本次战略配售所用资金来源为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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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不存在接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者委托其他投资

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根据中伟集团提供的相关资产证明文件，中伟集团

的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的认购金额。 

6、锁定期 

中伟集团本次获配的锁定期为 6个月，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北交所上市

之日起开始计算。 

三、战略投资者是否存在《管理细则》第五节“战略配售”之第三十

七条的禁止情形核查 

《管理细则》第五节“战略配售”之第三十七条规定：“发行人和主承销商

向战略投资者配售股票的，不得存在以下情形： 

（一）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战略投资者承诺股票在本所上市后股价将上涨，

或者股价如未上涨将由发行人购回股票或者给予任何形式的经济补偿； 

（二）主承销商以承诺对承销费用分成、介绍参与其他发行人战略配售等作

为条件引入战略投资者； 

（三）股票在本所上市后发行人认购发行人战略投资者及其控股子公司管理

的证券投资基金； 

（四）发行人承诺在战略投资者获配股份的限售期内，任命与该战略投资者

存在关联关系的人员担任发行人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但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

与核心员工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员工持股计划等参与战略配售的除外； 

（五）除本细则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主体外，战略投资者使用非自有资金

认购发行人股票，或者存在接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

配售的情形； 

（六）其他直接或间接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 

根据发行人及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提供的相关承诺函及战略配售协议，并经

核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管理细则》等相关法

律法规、监管规定及自律规则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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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战略投资者的核查结论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

配售资格符合《管理细则》等法律法规规定；前述战略投资者符合本次发行战略

投资者的选取标准，具备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配售资格；前述战略投资者认购

数量、认购金额及限售期安排符合相关规定；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向前述战略投资

者配售股票不存在《管理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及自律规则规定的禁

止性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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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常州市龙鑫智能装备股份有

限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战略投资

者的专项核查报告》之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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